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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公 司 法中

有关会计方 面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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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欧共体 12 个成员国在 1993 年形成单一市

场制度的需要，欧共体委员会在公司法领域进行了积

极的工作。作为开展这项工作的法律基础，欧共体第 54

项章程要求成员国的公司法协调一致。欧共体成员国

必须把欧共体第 4、第 7 号指令载入各自国家法律中。

这些条款已于 1986年 1 月 1 日在德国生效。

其中第 4 号指令主要是有关会计、审计及其报告

方面的规则。该号指令允许成员国豁免对一些较小的

公司审计，并只要求其公布财务报告的部分内容。
第 4 号指令编进德国公司法，在德国商法典第三

册中作了详细规定。单一公司已在 1986 年 12 月 31 日

后的业务年度开始应用，而集团公司则从 1989 年 12

月 31 日后的业务年度开始应用。

随着第 4 号指令被德国公司法吸收，普通会计准

则也当然体现在德国公司法中。

德国商法典第三册的内容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

适用于所有企业（不管其法人形式是公司或合伙企业）

的法律；另一部分是仅适用于法人实体的法律，如有限

责任公司、股份公司。

总之，所有的财务报告必须符合会计准则。财务报

告必须能够真实、公正地反映公司资产净值、财务状况

以及利润情况。

一、会计准则

如上所述，所有财务报告必须按照会计准则予以

准备，而不管是何种类型的企业。

1.帐簿和凭证必须按德国会计制度保存（不一定

使用“马克”）。

2.公司应于每个业务年度结束时准备好财务报

告，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附注说明和一份经营管

理报告。这些报告必须使用德语和马克。

3.财务报告必须做到：

a.清晰、易懂；b.完整全面；c.结构严谨；d.编报及

时。

4.禁止资产与负债、收入与支出互相抵减。

5.应遵守权责发生制的原则。

6.资产负债表期初数应与前期资产负债表的期末

数一致。

7.每一项目应单独计价。

8.资产价值以历史构造成本或获得成本为基础。

9.审慎原则和实现原则。损失和风险一旦被预知，

就要在资产负债表中反映出来，而利润只有在已实现

时才能入帐。

10.在财务报告最终形成之前对公司经营有影响

的情况都必须予以考虑。

11.缩略语必须予以解释。

12.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要确定一个固定格式。

13.估价原则一旦选定不再更改，特殊情况除外。

二、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反映公司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证券、

债务和递延项目。业务开办费、资本或无形资产获得成

本及其他购得项目也允许在资产负债表中反映。

三、价值核算

1
.
资产

固定资产价值不得大于历史构造成本或获得成

本。固定资产必须按照损耗程度提取折旧。通过低估价

值和减少可供分配利润办法，过多地提取折旧是不允

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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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誉可以资本化，分四年或按设定的使用年限提

取折旧。

购买的无形资产允许在资产负债表上反映出来，

可以在多于四年的时间内提取折旧。但自制的无形资

产不能资本化。

不动产以获得成本加相关的直接费用计价。土地

不能提取折旧。建筑物作为固定资产提取折旧。

工厂和设备必须按照预估的使用年限提取折旧。

财税部门公布的有关资产分类表，作为企业提取折旧

的指导，但不具有约束力。

在资产获得当年，原则上是按预估折旧率提取折

旧，但特许上半年提足全年的折旧额。少于 800 马克的

低值品项目可以在获得当年冲销完。

流动资产价值按成本与市价孰低的原则在资产负

债表反映。

应收帐款必须按名义价值与年末价值孰低的原则

反映

2.负债

负债，在支付日按支付金额转为资本。

四、注解

注解说明会计和价值核算的方法，这些方法的变

更，以及在资产负债表上未反映的资产负债项目的情

况。注解还要提供损益表及经营管理报告外的其他情

况。

五、公布与审计

年度财务报表必须予以公布。根据企业经营情况，

有关部门划分出不同的公布等级。资产负债总额 1 550

万马克以上、销售额 3 200 万马克以上，雇员 250 人以

上的大公司，必须公布完整的财务报表资料内容。小公

司（资产负债总额少于 390 万马克，销售额少于 800 万

马克，职员少于 50 人）和中等规模的公司仅公布部分

内容。

所有公司与合伙企业（很小的公司除外）都必须接

受审计。

六、合并财务报表

在德国境内设立的企业，有下述之一种情况的，要

提供合并财务报表：

1
.
母公司对子公司实行绝对控制。在提供合并财

务报表义务上，法律形式、子公司住所以及在子公司拥

有的股份比例是不重要的。

2.母公司拥有子公司大多数选举权或有权指定、

更换子公司董事会大多数成员。

在连续两个资产负债表日内一旦超过下述标准的

任务两个，都必须提供合并财务报表：

注：非合并，为集团公司（内部）未经调整的数字。

在合并财务报表中母公司必须包括所有子公司，

但以下情况除外：

①非实质性质的子公司；②如果合并一家特别的

子公司会发生高额费用或需延迟较长时间；③母公司

对子公司的影响受到重大的和持续的限制；④在近期

内有清理该子公司的意图。

财会动态财会短讯

△湖北省第二次预算会计课题研讨会于 5 月 26

日在鄂州市召开，来自各地市州财政局、省直有关单

位、大专院校、审计署驻汉办事处的省预算会计研究会

理事、常务理事等 50 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主要任

务是，研究和讨论全国预算会计研究会布置的预算会

计科研课题。  （鄂 预）

△6 月上旬，云南省商检局在昆明召开了全省首次

商检系统计财工作会议。来自各地区边贸商检局负责

人及财会人员 4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传达和贯彻了

1993 年全国商检计财会议精神，布署和安排全省商检

计财工作任务，并通报了全省商检系统财务工作状况。

（刘华金）

△最近，江苏省连云港市财政局和连云港市日报

联合举办“看改革中的财会人员”有奖征文活动，向社

会宣传财会人员既要维护国家利益，按照财会制度办

事，又要积极为改革开放服务。共有 12 篇征文分获这

次活动的一、二、三等奖。  （赵 洁）

△为确保新财会制度从 7 月 1 日起顺利实施，最

近宜昌市财政局决定把 6 月 23 日至 29 日作为“贯彻

新财会制度宣传周”，利用多种形式广泛宣传、贯彻新

财会制度，并规定，凡未按期学习新财会制度的财会人

员的《会计证》不予审验注册。

（郑承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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